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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美国油气管道安全立法进程。通过对历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的管道安全法案内容的分

析，总结了美国管道安全立法的阶段性特点：1968-1978年是管道安全法规建立初期，从联邦政府
到各州政府，对于管道安全逐渐重视，并在管理内容上开始细化；1979-2001年是管道安全法规完
善阶段，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应急协作机制，加大了监管的力度，该时期的法规已呈现出严格化、细致

化的特点；2002年至今是法规成熟阶段，提出了油气管道完整性管理模式，加强了高后果区管道的
风险管理，法规在内容上更加系统科学，体现了从“治”到“防”的现代安全管理思路，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先进的管道安全管理理念及其发展趋势。油气管道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发达国家在过去遇到

的油气管道安全管理问题在我国同样存在，完善油气管道法规标准及管理体系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图 1，表 3，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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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US legislative process for oil/gas pipelin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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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for oil and gas pipeline safety in the U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ipeline safety acts passed by the US Congress over the y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ipeline safety legislations are 

summarized for the following stages: (1) 1968-1978, the early stage of pipeline safety legislation, when all authoritie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ate governments, placed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pipeline safety, and the management content 

began to be refi ned; (2) 1979-2001, the improvement stage of pipeline safety regulations, when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emergencies was established, more efforts were taken on supervision, and the regulations then became more strict 

and meticulous; and (3) 2002 to now, the mature stage of legislation, when the oil and gas pipeline integrity management 

model was proposed, risk management has been intensifi ed for the pipeline in high consequence areas, and the content of 

regulations is mor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 c, which combines the modern security management ideas from the “cure” to 

“prevention”, and the advanced pipeline safety management concept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to some extent. Oil and gas 

pipeline safety issues are of long standing, and relevant safety management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lso exist in China. Therefore, it will be a long-term task for us to improve oil and gas pipelin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1 Figure, 3 Tables, 11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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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是油气资源配送的主要方式，是国家重要的

公用基础设施，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稳定。由

于油气资源的社会公共属性及其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

品特质，保障油气管道安全运行是管道管理的重中之

重。我国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油气资源呈现出

巨大需求，促进了油气管道建设，在不到 10年的时间

里，已建成全国性油气输送的主干网络，油气长输管道

总里程接近 10×104 km。与此同时，油气管道安全面

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主要表现在：管道建设和城镇

规划的矛盾突出，大量过去远离居民区的管道逐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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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建筑物包围；管道建设和其他工程建设项目如铁

路、公路的交叉越来越多，协调的难度越来越大；管道

周边的挖掘、爆破等施工活动的管理缺失，许多建设项

目实施前未告知管道运营单位，极易造成对管道的损

伤；打孔盗油等恶意破坏管道的行为在有些地方屡禁

不止，成为管道安全的最大隐患。事实证明，油气管道

的安全问题不能单靠运营企业的内部管理，还需要法

律的“保驾护航”，从立法的角度，规范与协调管道建设

与土地利用、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关系，

遏制打孔盗油、破坏管道及附属设施的行为，并监督管

道运营企业履行安全生产的义务。

发达国家均重视油气管道的安全立法，如美国

1968年颁布了第一部管道安全法案《1968天然气管道

法案》[1]、加拿大 1985年颁布《加拿大石油天然气运行

法案》[2]、英国 1996年发布《管道安全规章》[3]等。特

别是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严重的油气管道事故，

招致公众对管道安全管理的强烈批评，促使美国的行

政部门和司法机构采取种种办法，从预防到追责，不断

完善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各项措施，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先进的管道安全管理理念及其发展趋势。我国也十

分重视管道安全的立法，全国人大于 2010年 6月 25

日通过了《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4]，标志着我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安全正式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结束了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长期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保障石油

天然气管道及其相关设施的安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油气管道建设起步较晚，立

法时间较短，早期建设的管道遗留的历史问题较多，安

全生产的形势依然严峻，加强安全管理势在必行。以

下介绍美国管道安全法的制定与修改完善的历程及其

存在的问题，旨在为我国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立法提

供借鉴和参考。

1　立法程序

管道安全法是美国的基本法律，其制定与修改需

经过国会批准（图 1）。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国会是联

邦的最高立法机构。国会由众议院与参议院组成。众

议院有议员 435人，每州在众议院里的议员席次是依

据该州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决定的，每位

议员的任期为 2年。参议院有议员 100人，每州无论

人口多少均有两名议员，每位议员的任期为 6年。

（1）拟定立法草案。拟定立法草案是立法程序的

第一步。通常情况下，立法草案由国会议员及其助理

拟定。议员的选民，不管是个人或组织，也可以将拟定

的立法草案转交给代表当地选区的议员。美国行政部

门，包括美国总统和内阁成员等也可以向众议院议长

或参议院议长提出立法草案。在国会开会期间，任何

议员都可以提出新的立法草案。众议院有关单位在收

到新的立法草案后，会给该立法草案一个编号，然后将

其送交与该立法有关的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由小组

成员对草案进行审议。

（2）立法委员会和听证会。立法委员会的行动是

美国立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该阶段，委员会对立

法草案进行密集的研究、讨论和辩论，对于非常重要的

立法议题，立法委员会还会通过公共听证会的形式了

解各方意见。此后，立法委员会组织小组成员对新的

立法草案投票，若委员会对立法草案进行修改，小组成

员需投票决定是否赞成这些修改。若某项立法草案未

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此项立法即告终止，不会提交到两

院表决。

（3）两院表决及协调。经过委员会投票通过的立

法随后被送到众议院，众议院的全体议员对其进行审

议、辩论及表决。经众议院表决通过的立法将被送至

参议院审议，若参议院对该立法进行了修改，则需将修

改后的立法送回众议院重新表决。

（4）总统签署。立法草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后，

将被送交总统，请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国会高度关注油气管道的立法基础研究，

每年都会有议员或行业专家就一些油气管道安全相

关的法律问题发表国会研究报告，如 2006年 10月，

图 1　美国国会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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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虑，对管道设施的设计、安装、检查、测试、建设、

推广、运营、更换和维护建立最低联邦安全标准。从第

四章开始，结合具体情况，从管理部门与被管理者两方

面，分别对法案执行过程中的资格认证、司法复核、豁

免、民事处罚、司法权、检查与维修计划、记录、报告与

检查、行政管理的划分、年度报告和财政拨款等进行了

详细而全面的阐述。

1972-1976年，有 3部针对 1968年法案的修正

案，分别为：1972年 8月 22日颁布的《1968天然气管

道安全法案修正案》（Natural Gas Pipeline Safety Act 

of 1968，amendment，P.L.92-401）；1974年 8月 30日颁

布的《1974天然气管道安全法修正案》（Natural Gas 

Pipeline Safety Act Amendments of 1974，P.L. 93-403）；

1976年 10月 11日颁布的《1976天然气管道安全法修

正案》（Natural Gas Pipeline Safety Act Amendments 

of 1976，P.L. 94-477）。纵观 3部修正案的具体内容，

在财政拨款方面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联邦政府对于管道安全事业的重视。此

外，1976年的修正案在相关名词方面增加了州内输

送管道的定义，并在 1968年法案的最后增加了两部

分，分别对公众培训与公民的民事诉讼提出了详细的     

要求。

2.2　第二阶段（1979-2001年）

第二阶段始自 1979年 11月 30日国会颁布的

《1979管道安全法案》（Pipeline Safety Act of 1979，

P.L. 96-129）。该法案除对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进行

修改外，首次提出了危险液体管道安全方面的相关规

定（表 3）。

Parfomak就 BP阿拉斯加管道漏油事件发表了管道

规章问题研究报告[5]，提出了低应力管道的监管问题；

2012年法律专家 Vann等研究了跨国管道 Keystone 

XL路由的法律问题[6]，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这些

立法基础研究，为管道安全立法提供了依据。

2　管道安全法的制定及修改

美国管道安全法列入《联邦法典》第 49篇运输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49，Transportation）。美国

国会自 1968年颁布第一部与管道安全有关的立法

《1968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Natural Gas Pipeline 

Safety Act of 1968，P.L.90-481）以来，为了适应油气管

道系统发展的需求，减轻公众对于油气管道系统安全

的担心，已对管道安全法进行多达 11次的修改（表 1）。

根据对这些法案的总结分析，可将美国管道安全法案

的立法进程分为 3个阶段。

2.1　第一阶段（1968-1978年）

第一阶段是法案的创建阶段。1968年 8月 12日，

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一部与管道安全有关的法案《1968

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开创了美国油气管道安全的立

法，这对于管道的安全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部管道安全法案，在内容框架上分为 15部分

（表 2），奠定了之后相关系列法案的结构框架雏形。法

案的前两章中，阐明了法案的颁布机构为美国国会参

众两院，给出了法案完整的名称，并对法案中相关的名

词定义做出了解释。第三章是该法案的核心部分，结

合管道安全的历史数据，从适用性、合理性及影响范围

表 1　1968-2012年美国管道安全法案或修正案概况

表 2　1968年美国管道安全法案内容框架

颁布年份 法案名称

1968年 《1968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
1972年 《1968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修正案》
1974年 《1974天然气管道安全法修正案》
1976年 《1976天然气管道安全法修正案》
1979年 《1979管道安全法案》

1986年 《1968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和《1979危险液体管
道安全法案》修正案

1988年 《1988管道安全再授权法案》

1992年 《1992管道安全法案》

1996年 《1996可计算的管道安全与合作关系法案》

2002年 《2002管道安全改进法案》

2006年 《2006管道检验、保护、强制执行与安全法案》

2012年 《2011管道安全、监管确定性和创造就业法案》

章节 内容

第 1部分 法案颁布机构及完整名称

第 2部分 相关名词定义

第 3部分 标准的建立

第 4部分 工艺管道安全标准委员会

第 5部分 州内资质认证与协议

第 6部分 法令的司法复核

第 7部分 与联邦动力委员会及州委员会的合作

第 8部分 承诺

第 9部分 民事处罚

第 10部分 禁令与司法权

第 11部分 检查与维修计划

第 12部分 依据法案所进行的记录、报告与检查

第 13部分 行政管理

第 14部分 年度报告

第 15部分 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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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主要增加了对液化天然气

（LNG）设施的一些要求：对与 LNG相关的一些名词

进行了定义；对 LNG新建设施的位置、设计、安装、建

设、初步检查及初步测试提出了最低安全标准；要求对

LNG设施的安全维护等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此外，对

于 1968年法案的内容，又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进，如

第三章的核心部分，增加了在管道设施附近进行爆破、

开挖、隧道建设等必须向管道设施运营商告知的要求；

更加人性化，对法案适用对象的自身情况也加以考虑；

继续增加财政拨款投入，还对增强的管道安全标准进

行了成本效益分析。

在危险液体管道安全方面，大体上遵照天然气管

道安全法案的框架，结合管道安全的历史数据，从适用

性、合理性及影响范围方面考虑，要求对危险液体管道

设施的设计、安装、检查、应急计划和程序、测试、建设、

推广、运营、更换和维护建立最低联邦安全标准。

1979-2001年间的第二阶段，国会修改过的与管

道安全有关的法案共有 4个，分别为：1986年 10月 22

日颁布的《1968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和《1979危险

液体管道安全法案》修正案（P.L. 99-516）；1988年 10

表 3　1979年美国管道安全法案基本框架

章节 天然气管道安全法案 危险液体管道安全法案

第 1部分 法案颁布机构及完整名称 法案的完整名称

第 2部分 相关名词定义 相关名词定义

第 3部分 标准的建立
危险液体管道设施管理
规程

第 4部分 工艺管道安全标准委员会
危险液体工艺管道安全
标准委员会

第 5部分 州内资质认证与协议 州内资质认证与协议

第 6部分 LNG设施标准 司法复核

第 7部分 LNG生产活动及研究的
财政投入

承诺

第 8部分 司法复核 处罚

第 9部分 与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及
州委员会合作

特殊情况的宽免

第 10部分 承诺 检查与维修

第 11部分 处罚 交通部长的权利与责任

第 12部分 特殊情况的宽免 管道安全的协调与合作

第 13部分 检查与维修计划 年度报告

第 14部分 交通部长的权利与责任 财政拨款

第 15部分 天然气安全的协调与合作 公民的民事诉讼

第 16部分 年度报告 一致性的修正

第 17部分 财政拨款 生效日期

第 18部分 公众培训 保留条款

第 19部分 公民的民事诉讼 -

月 31日颁布的《1988管道安全再授权法案》（Pipeline 

Safety Reauthorization Act of 1988，P.L. 100-561）；1992

年 10月 24日颁布的《1992管道安全法案》（Pipeline 

Safety Act of 1992，P.L. 102-508）；1996年 10月 12日

颁布的《1996可计算的管道安全与合作关系法案》

（Accountable Pipeline Safety and Partnership Act of 

1996，P.L. 104-304）。其中，1988年的法案规定了建立

油气管道突发事件和油气溢漏事故的应急协作机制，

提出了在紧急情况下采用流量限制设备的相关要求，

并分别对天然气管道增加了统一呼叫系统的最低要

求，对危险液体管道增加了用管道设施运送二氧化碳

时在安全方面的相关要求。1992年的法案提出了加

大对油气管道的监察力度，要求对管道进行周期性检

测，对高密度人口居住区域的高敏感环境进行识别，规

定对危险油气管道破裂技术进行评估和应用，增加人

员配备，还对天然气及危险液体增加了集输管道方面

的相关规定。1996年的法案规定建立风险管理示范

项目，设立最低安全标准和操作人员资格认证标准。

2.3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

第三阶段为 2002年至今，包括 2002年、2006年及

2011年的 3部重要法案，以 2002年法案提出完整性

管理为标志，管道安全管理进入了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的阶段。

这一时期，尽管油气管道安全事故总数有所下

降，但重大事故时有发生，如：① 1999年，华盛顿州

Bellingham的汽油管道爆炸事故，死亡 3人，损毁 1座

城市水处理工厂，财产损失 4 500×104美元；② 2000

年，新墨西哥州的 Carlsbad天然气管道爆炸事故，死

亡 12人；③ 2006年，Alaska北坡的输油管道腐蚀，

200 000 gal（1 gal=3.785 L）原油泄漏进环境敏感地

区，造成 Prudhoe湾油田停产；④ 2007年，密西西比州

Carmichael的丙烷管道泄漏引发大火，死亡 2人，伤数

人，毁灭 4个家庭，烧毁 70亩草场和林场；⑤ 2010年，

密歇根州Marshall管道泄漏，8 190 001 gal原油流入

Kalamazoo河的支流；⑥ 2010年，加州 San Bruno天

然气管道爆炸，死亡 8人，伤 60余人，毁坏 37栋房屋；

⑦ 2011年，宾夕法尼亚州 Allentown的天然气管道爆

炸，死亡 5人，毁坏 50幢建筑物，500人疏散；⑧ 2011

年，蒙大拿州 Laurel管道泄漏，42 000 gal原油流入黄

石河；⑨ 2012年，马萨诸塞州 Springfi eld天然气管道

爆炸，伤 21人，损坏建筑物数十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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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故的影响很大，也促进了美国管道安全方

面的相关立法不断地修订与完善，形成了当前的管道

安全法，影响着世界各国相应法案的制定，对世界管道

安全的管理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鉴于该时期 3部法案

的重要性及其反映的管道安全的管理趋势，对其内容

进行详细介绍。

2.3.1　2002管道安全改进法案

该法案是美国提出实行管道“完整性管理”模式

的最重要的立法。法案中规定了油气管道运营商须在

“高风险”区域内对管道进行风险分析并执行一体化管

理程序，同时要求在 10年内对所有“高后果”内的油

气管道进行评估。该法案最值得关注的内容[7]主要有：

（1）要求管道运营商为公众提供相应的管道安全

教育，内容包括当将要发生开挖或其他破坏性活动时，

可拨打统一呼叫电话进行提醒；当管道设施发生泄漏

或出现泄漏迹象时，如何保证自身安全并上报事件。

（2）对提供管道安全相关信息的雇员建立相应的

保护机制。

（3）运输部部长办公室应向与管道设施安全有关

的当地团体及非营利性的个人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和每

笔不超过 5×104美元的财政援助，以提高这些组织在

事故中的应急反应能力。

（4）对于管道路权及管道日常的维护工作，需结合

土地的实际利用情况、当地相应的法规规定以及环境

资源保护等进行分析开展。

（5）关于管道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与

发展，要求业主开展相应项目的研究、开发、示范及其

标准化，以确保管道设施的完整性。

（6）管道设施的操作人员须取得相应的资格认证。

（7）构建国家管道地图系统，包括地理数据、主要

操作控制人员的姓名与地址、公众为获得其他管道设

施操作信息而与运营商取得联系的方式。

（8）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以确保环境审查的协调

进行，并使管道运营商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管道维

修所需的所有必要活动。

2.3.2　2006管道检验、保护、强制执行与安全法案

2006年 12月 29日，美国国会颁布了《2006管道检

验、保护、强制执行与安全法案》（Pipeline Inspection，

Protection，Enforcement，and Safety Act of 2006，P.L. 

109-468）。该法案在防止第三方破坏方面取得了重大

突破，首次授权美国运输部处理挖掘损坏的管道问题，

将防止第三方挖掘损坏管道的程序提升到了联邦一级

水平。该法案要点如下[8]：

（1）要求运输部部长办公室向各州相关管理机构

提供帮助，使其有效地开展针对管道伤害预防的相应

计划。在 2006-2008年的两年间，投入 100×104美元

用于开展公众教育宣传，充分利用公众力量，在遇到挖

掘损伤时，拨打 811全国统一电话报告。

（2）增加执法的透明度，对处罚执行的开始及结束

日期、处罚对象的情况介绍、处罚原因、处罚金额、可能

减少处罚金额的原因等进行公示。

（3）加强对低应力危险液体管道的安全监察，低应

力管道是指应力水平不超过材料屈服强度 20％的管

道。对于低应力危险液体管道，需建立类似于其他危

险液体管道的标准与规章。

（4）开展石油产品运输能力研究，对国内通过管道

输送的石油产品开展周期性分析，分析内容包括个别

管道设施发生意外损失所导致的石油产品短缺和价格

混乱，分析结果可显示现有法规在降低管道意外损失

方面的能力，以便进行相应改进。

（5）运营商必须对管道控制室中关于减少人的因

素所造成的风险制定相应的管理计划，计划中需要确

定控制员在管道控制中心工作的最大时限。

（6）关于完整性管理程序的执行情况报告，必须有

公司高级主管的签字，书面陈述已经看过报告，并确认

报告内容是真实的。

2.3.3　2011管道安全、监管确定性和创造就业法案

该项法案颁布前，接连发生的事故对管道的安全

管理形成了不小的挑战，《2011管道安全、监管确定性

和创造就业法案》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其要求提高管

道安全标准，增加管道检查人员数量，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培训教育工作，并规定为公众教育提供更多信息。

该法案要点如下[9]：

（1）加大了处罚力度，民事罚款由单次违反的     

10万美元提高到了 20万美元；多次违反由 100万美元

提高到了 200万美元。

（2）增加了管道检查员的数量，并要求对危险液体

管道进行密闭性检查。

（3）对新建的传输管道建立自动远程控制切断阀，

在经济、技术及操作可行的情况下，对传输管道应用自

动远程控制切断阀或等效技术。

（4）在事故的应急响应方面，管道运营商必须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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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近的一次应急响应文件的副本，并适当地对副本

中的产权资料、安全敏感信息、战略资源等进行保密。

（5）对非石油类（如氯）的危险液体管道进行管理。

当用管道输送非石油类的危险液体时，应分析可能对

公众的安全、财产产生的风险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6）最大允许操作压力。管道运营商必须对 4类

地区及其中高后果区的州际及州内气体传输管道的有

关记录进行确认，以确保该记录能准确地反映管道的

物理及操作特性，并据此建立最大允许操作压力。

（7）埋地管道的覆盖层。对埋地危险液体管道的

覆盖层深度进行研究，明确其是否为液体泄漏事故发

生的引发因素。

（8）增加了管道技术与地理空间数据的收集。

（9）将每年的 4月定为“国家安全挖掘月”。

3　存在问题

管道安全办公室（Offi ce of Pipeline Safety，OPS）

是在 1968年的第一部管道安全法案的授权下成立

的，隶 属 于 运 输 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管道安全法的实施

情况。自创建以来，OPS的执法能力一直受到诟病[10]。

1978年，美国国会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 ce，

GAO）就报告 OPS存在执行力不强、记录不准确和规

章效力不高的问题。2000年，GAO又出台了另一报

告，批评 OPS不愿与州合作且执行力较弱，GAO的结

论被 2002年的管道安全法案作为证言。

隶属于国会的运输事故调查委员会 NTSB，是调

查美国民用航空和其他运输方式（铁路、公路、海洋、管

道）的事故的专门机构。在调查过程中，NTSB必须确

定引起事故的原因，并提出安全管理的建议，以防止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OPS对 NTSB所提建议的执行率

仅为 69％，这在运输部所有机构中是最低的。即使是

对管道全行业，对于 NTSB建议的执行率也达 87％，

高于 OPS的执行率[11]。

国会参众两院亦承认 OPS存在的执行力不够的

问题。例如，参议员 Domenici指出：不幸的是，OPS的

监管执行力的记录贫乏。众议员 Dingell和 Oberstar

批评这个机构在国会出台法律 6年后仍然没有签发管

道检验规章。众议员 Pascrell抱怨道：现成的规章的执

行力较弱，或者就没有执行力。

4　结论与建议

介绍了美国管道安全法的制定及修改进程。通过

对 1968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所有与管道安全相关

的法案及其修正案进行分析对比，总结了管道安全法

修订的阶段性特点与趋势，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1）美国油气管道的安全立法，经历了从创建、完

善直至成熟的各个阶段，法规在内容上系统科学，体现

了从“治”到“防”的现代安全管理思路，在可操作性方

面呈现出标准化、程序化和一体化的特点。

（2）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的立法基础研究，油气管

道安全立法涉及的法律问题较多，开展立法基础研究

十分必要。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的《城乡规划法》

《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物权法》等与现行的《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存在一些冲突，亟待研究解决。

（3）加强油气管道安全执法，油气管道安全涉及

的范围广、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执法难度较高，执法部

门应具有较强的协调、指导、监督和查处违法行为的职

能，此外，管道安全管理需要多个部门联动，针对不同

性质的管道安全问题，涉及的部门不同，因此需要明确

各部门的具体职能，达到高效管理的目的。

（4）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监管的技术支持体系建设，

依法对油气管道进行监管是标准化、专业化极强的活

动，需要政府设立专业的监管部门或职能机构，并在行

业或企业中建立内部监管体系，研究和开发管道安全

监管的技术、工具等。根据美国的经验，管道安全管理

的成效主要得益于其采用了先进的技术。

（5）油气管道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发达国家

在过去遇到油气管道的安全管理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

在，完善油气管道法规标准及管理体系将是一项长期

任务，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探索油气管道安全管

理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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